






































































































附图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



附图2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本项目



附图3  嘉兴港区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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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平湖市动态更新管控单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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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项目周边环境状况示意图



附图 6 厂区内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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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
备案机关：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经济发
展部

备案日期：2024年01月22日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代码 2401-330452-04-02-132179

项目名称 年产20000吨抗冲改性工业用耐腐蚀非金属管路系统项目

项目类型 备案类（内资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性质 其他 建设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嘉兴
港区开发建设管理
委员会

详细地址 嘉兴港区滨海大道1588号厂区内

国标行业  塑料板、管、型
材制造（2922） 所属行业 轻工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项目

新型塑料建材（高气密隔音节能塑料窗、大口径排水排污
管道、抗冲击改性聚氯乙烯管、地源热泵系统用聚乙烯管
、非开挖用塑料管材、复合塑料管材、塑料检查井），防
渗土工膜，塑木复合材料和分子量≥200万的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管材及板材生产，多腔室高功能塑料异型材

拟开工时间 2024年05月 拟建成时间 2024年10月

是否零土地项目 是

本企业已有土地的
土地证书编号

利用其他企业空闲
场地或厂房、出租

浙（2023）平湖市
不动产权证第
0041823号附件1 方土地证书编号

无

总用地面积（亩） 10 新增建筑面积（平
方米） 0.0

总建筑面积（平方
米） 12500 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平方米） 12500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
容（生产能力）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生产20000吨/年抗冲改性工业用非金
属耐腐蚀管路系统，其中：抗冲改性工业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路系统系统：17000吨（其中管材：11900吨
，管件：5100吨）；抗冲改性工业用氯化聚氯乙烯（PVC-
C）管路系统系统：3000吨（其中管材：2100吨，管件
：900吨）。

项目联系人姓名 王振宇 项目联系人手机 15957313205

接收批文邮寄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港区雅山西路988号

项
目
投
资
情
况

总投资（万元）

合计
固定投资9800.0000万元

建设期利
息

铺底流动
资金土建工程 设备购置

费 安装工程 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预备费

18000.00
00 200.0000 8000.000

0
1000.000

0 600.0000 0.0000 200.0000 8000.000
0

资金来源（万元）

合计 财政性资金 自有资金（非财政性资金） 银行贷款 其它

18000.00
00 0.0000 8000.0000 10000.00

00 0.0000

xmy
附件1



项
目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项目（法人）单位 浙江美福石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类型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法人证照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法人证照号码 9133040074700454
4M

单位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乍浦
镇东方大道88号 成立日期 2003年03月

注册资金（万） 9693.750000 币种 美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沈秋云 法定代表人手机号
码 13701932883

项
目
变
更
情
况

登记赋码日期 2024年01月22日

备案日期 2024年01月22日

第1次变更日期 2024年02月29日

项
目
单
位
声
明

1.我单位已确认知悉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标准，确认本项目不属于产业政策禁
止投资建设的项目或实行核准制管理的项目。
2.我单位对录入的项目备案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说明：
1.项目代码是项目整个建设周期唯一身份标识，项目申报、办理、审批、监管、延
期、调整等信息，均需统一关联至项目代码。项目代码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审
批事项、下达资金、开展审计监督等必要条件，项目单位要将项目代码标注在申报
文件的显著位置。项目审批监管部门要将代码印制在审批文件的显著位置。项目业
主单位提交申报材料时，相关审批监管部门必须核验项目代码，对未提供项目代码
的，审批监管部门不得受理并应引导项目单位通过在线平台获取代码。
2.项目备案后，项目法人发生变化，项目拟建地址、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发生重大
变更，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
改相关信息。
3.项目备案后，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
工等基本信息。项目开工前，项目单位应当登陆在线平台报备项目开工基本信息。
项目开工后，项目单位应当按有关项目管理规定定期在线报备项目建设动态进度基
本信息。项目竣工后，项目单位应当在线报备项目竣工基本信息


